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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中山市东升镇裕民加油站（以下简称“裕民加油站”或“该加油站”）主要从事汽油、柴油的零售经营业务。裕民加油站于 2019 年 10月停业开始改建，现已竣

工完成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[2014]13 号）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矿山、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、储存危险物品

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，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；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。”，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

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-79 号令修正）第二十五条规定“设项目试生产期间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

对建设项目及其安全设施试生产（使用）情况进行安全验收评价，且不得委托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安全评价的同一安全评价机构。安全评价机构应当根据有关安

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进行评价。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当符合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》的要求。”以及《广东省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（粤安监管三〔2017〕19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组织验收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中山市东升镇裕民加油站改建项目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“三同时”要求进行改建加油站项目的施工，加油站的安全设施配置符合《汽

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》等相关标准法规的要求，具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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